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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于2016年3月19日和2016年5月12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16-27；2016-53。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交易日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15:00至2016年5

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会议接待中心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郑斌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9名，代表股份498123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6.06%。

其中：国家股股东（内资股东）代表1名，所持股份479,82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8名，共代表股份18298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名，代表股份494,532,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59%。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共54名，代表股份3590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2%。

2、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及上海证券报记者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494084234 99.19% 3622470 0.73% 416300 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是指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下同）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494084234 99.19% 3622470 0.73% 416300 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494084234 99.19% 3622470 0.73% 416300 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12534 77.67% 3622470 19.80% 463200 2.53%

合计

494037334 99.18% 3622470 0.73% 463200 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12534 77.67% 3622470 19.80% 463200 2.53%

5、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494084234 99.19% 3622470 0.73% 416300 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6、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及2016年度预计额》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 / / / / /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 / / / / /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合计

494084234 99.19% 3622470 0.73% 416300 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259434 77.93% 3622470 19.80% 416300 2.28%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

9.1选举聂忠海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5081150

合计

4949059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5081150

9.2选举严建华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698650

合计

4935234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698650

9.3选举杨永名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475484

合计

4933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475484

9.4选举郑斌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992030

合计

4938168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992030

9.5选举叶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992031

合计

4938168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992031

9.6选举刘国强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475484

合计

4933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475484

9.7选举孔建强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5946429

合计

4957712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5946429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

10.1选举张小燕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4599228

合计

494424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599228

10.2选举马力宏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988428

合计

493813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988428

10.3选举陈丹红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988428

合计

493813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988428

10.4选举顾新建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5105228

合计

49493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5105228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其中：

11.1选举李士杰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992028

合计

4938168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992028

11.2选举章有根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3848861

合计

4936736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3848861

11.3选举王晓慧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15131861

合计

4949566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5131861

1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14060734 76.84% 3774270 20.63% 463200 2.53%

合计

493885534 99.15% 3774270 0.76% 463200 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14060734 76.84% 3774270 20.63% 463200 2.5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斌、杨磊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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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于2016年5月13日发出通知，于2016年5月18日在本公司会议

接待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参加表决的董事11人（其中董事聂忠海以通讯方

式表决，其余董事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

会议。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郑斌主持。

与会者经审议各项议案后，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郑斌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严建华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杨永名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4、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5、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6、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7、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8、审议《关于聘任叶钟为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9、审议《关于聘任俞昌权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0、审议《关于聘任王财华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1、审议《关于聘任孔建强为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2、审议《关于聘任俞昌权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3、审议《关于聘任李健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4、审议《关于聘任张树潭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5、审议《关于聘任濮阳烁为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以上被选举和被聘任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详见附件2。

16、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杭州汽轮重工有限公司以资产抵押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专项基金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汽轮重工有限公司以“年产450台（套）工业汽轮机、燃气轮机、压

缩机及高新工程配套基地建设项目” 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专项基金。该专项基金如获批准，将由国开发展

基金以股权形式注入杭州汽轮重工有限公司，并在股权持有期满后，由公司或第三方进行回购。公司董事会

授权经理层办理申请相关事项。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1、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郑斌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曾任杭州东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3

月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0年6月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3年6月，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4年12月任六届董事会董事长。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严建华先生，195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 2001年6月起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连任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总经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永名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历任公司营销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杭州东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2013年起，

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 钟先生，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0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司二汽车间副主任、总装车间副主任、副总工程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总工程师；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公司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2014年12月起任公司总经理。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俞昌权先生，195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2000年1月起

被聘为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6月起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2月被聘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13年6月换届时，被续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树潭先生，195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先后在公司教育中心任教师、外贸处

业务员、外贸处副处长、处长兼总经理助理。2009年2月至今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89,232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濮阳烁女士，1975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管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职于浙江省审计

事务所（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高级项目经理；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财

务总监；杭州市国资委外派财务总监；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2009年5月起任公司第四届、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2013年6月起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孔建强先生，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公司六届董事会董

事、总工程师。1992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汽轮机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副总工程师、工业透平研

究院院长；2013年6月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2014年12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健生先生，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2月进入本公

司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研究所四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工业透平研究院副院长、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兼生产

管理处处长。2014年12月5日起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财华先生，1982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200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经济学学士、法学学士学

位；获经济师职称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2007年5月至今在公司证券法规处工作，主

要从事证券事务、法律事务工作；2016年4月1日被聘任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

一、战略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郑斌

委员：郑斌、顾新建、马力宏、张小燕、严建华

战略工作组：

组长：叶钟

组员：聂忠海、俞昌权、张树潭、濮阳烁、孔建强、李健生、王钢、王刚军

二、提名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张小燕

委员：张小燕、顾新建、陈丹红、郑斌、聂忠海

提名工作组：

组长：郑斌

组员：严建华、李士杰、叶钟、刘国强、俞昌权、章有根

三、审计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陈丹红

委员：陈丹红、马力宏、张小燕、杨永名、刘国强

审计工作组：

组长：叶钟

组员：李士杰、刘国强、俞昌权、濮阳烁、王晓慧、章有根、赵家茂、金灿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名单

主任：马力宏

委员：马力宏、顾新建、陈丹红、郑斌、严建华

考核工作组：

组长：严建华

组员：聂忠海、杨永名、郑斌、叶钟、俞昌权、濮阳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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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一次监事会于2016年5月13日发出通知，于2016年5月18日在本公司会

议接待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到五人。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

董事会秘书俞昌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李士杰先生主持。

与会者经审议议案后，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选举李士杰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李士杰的简历详见附件。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李士杰简历

李士杰先生，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历任公司供应处处长、杭州汽轮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公司第六届监事监事长。

2016年5月18日被选举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李士杰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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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完成了《中

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2月23日；

2、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80元/股；

3、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54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84.70万股，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

包括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4、股票来源：中顺洁柔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股票。

5、在可解锁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解锁，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的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的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的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6、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人）

184.70 100% 0.37%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过程中， 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合计20,000.00股。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激励对象54名，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1,847,000.00股。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除因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外， 激励对象名单及其获授并登记的

权益数量与公司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一致。

二、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出具了《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资

报告》（广会验字【2016】G15041720208号）， 审验了公司截至2016年4月25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认

为：截至2016年4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8,865,600.00元，全部以

货币资金出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847,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7,018,600.00元。截至2016年4

月25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5,524,000.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505,524,000.00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16年2月23日，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

5月20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88,118 3.99% 1,847,000 21,935,118 4.34%

1

、其他内资持股

16,957,000 3.37% 1,847,000 18,804,000 3.72%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957,000 3.37% 1,847,000 18,804,000 3.72%

2

、高管股份

3,131,118 0.62% 3,131,118 0.6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588,882 96.01% 483,588,882 95.66%

1

、人民币普通股

483,588,882 96.01% 483,588,882 95.66%

三、股份总数

503,677,000 100% 505,524,000 100%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505,524,000.00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0.17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50367.7万股增加至50552.4万股，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29.2481%�的股份，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29.1413%�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邓氏家族，其成员为邓颖忠、邓冠彪和邓冠杰，

其中邓颖忠与邓冠彪和邓冠杰为父子关系，邓冠彪与邓冠杰为兄弟关系。本次授予前，邓颖忠直接持有2,446,

82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4858%；邓冠彪直接持有1,243,08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2468%；邓冠杰

直接持有470,97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935%；邓氏家族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29.2481%的股份；通过中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0.7497%的股份。因此，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255,

988,62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0.8240%。本次授予后，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255,988,629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0.6383%。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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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6年5

月17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椒路555号永高双浦新厂区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震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621,167,920股，占公司总股本864,000,000股的71.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 代表股份621,081,720股， 占公司总股本864,000,000股的

71.88%；

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864,000,000股的0.01％。

3、出席或列席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81%，反

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81%，反

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81%，反

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1,08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81%，反

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下称“国浩所” ）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参加公司2015年

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所出具的《永高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

月22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2016年4月22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474,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74,1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1.0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

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26

郑铁江

2 01*****467

惠宁

3 01*****423

郑江

4 01*****151

徐卫

5 01*****562

王亚娟

6 01*****757

程国良

7 01*****049

刘炎明

8 01*****021

朱宇琴

9 01*****100

翁建飞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慧敏、缪斌

咨询电话：0510-86015188� ????

传真电话：0510-86013255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16-050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382.50万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6年5月25日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克家居” ）于2016年4月13日分别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

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已满足， 第三期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82.5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5月25日。本次解锁完成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将全部解锁完毕。以下为具体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黄新 董事、董事会秘书

350,000 105,000 30%

2

张建英 董事、财务总监

350,000 105,000 30%

3

赵晶 董事、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30%

4

顾少军 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3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500,000 450,00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1,250,000 3,375,000 30%

合计

12,750,000 3,825,000 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登载的《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事项的公告》。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5月25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3,825,000股。

（三）董事、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说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说明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并将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3、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

交易日内；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25,000 -3,825,00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2,397,419 3,825,000 646,222,419

总计

646,222,419 0 646,222,419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于2016年4月13日发表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美克家居已履行了本次解锁现阶段需要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

条件已满足，尚待由美克家居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法律意见书全文已于2016年4月15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

三期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三）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四）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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